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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

询函 
 

审核函〔2023〕020132 号 

 

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注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

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武汉华康世纪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

题。 

1.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取医疗净化系统

项目订单。发行人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净化空调、净化装饰材

料、医疗器械及专用设备、电气系统、医用气体系统、信息化系

统等。发行人医疗净化系统集成项目主要通过施工分包方式采购

现场劳务用工。最近三年发行人向前五大施工分包供应商采购金

额分别为 9,323.51万元、16,791.18万元和 24,447.57万元，占

施工分包采购总额的 92.21%、97.65%和 89.76%。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销售费用中的广告宣传费分别为

438.98 万元、424.02万元、1,051.03万元和 1,035.74万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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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招待费分别为 579.20 万元、951.09 万元、1,627.71 万元和

1,178.06 万元，管理费用中的咨询服务费分别为 367.09 万元、

334.35 万元、488.38 万元和 365.74 万元，业务招待费分别为

482.08 万元、641.93万元、947.08万元和 332.13万元，呈逐年

上升趋势。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通过招投标和其他方式

获取订单的金额及比例，是否存在围标、串标等行为；（2）发行

人报告期内向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前五大施工分包供应商采购定

价的依据，是否存在成立不久即成为发行人主要供应商的情形，

是否存在主要为发行人服务的供应商，相关供应商是否与发行人

及董监高、实际控制人等存在关联关系，结合主要原材料、施工

分包市场价格分析说明采购公允性；（3）发行人报告期内广告宣

传费、咨询服务费、业务招待费逐年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与相

关业务规模的匹配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区分广告宣传费、咨

询服务费，分别说明服务内容、支付对象选取标准、付费标准、

主要支付对象成立时间以及与发行人的合作时间，是否与发行人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发行人离职员工作为主

要股东的情形，是否实际履行相应义务或专为发行人营销服务而

设立；（4）结合上述内容，说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董监高、实际

控制人等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发行人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能否

有效防范商业贿赂风险。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2023 年 1-6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9,299.81万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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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为 2,338.42万元。最近三年及 2023年前 6月，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8,464.87 万元、4,459.27 万元、

-34,209.79万元和-25,132.73万元，持续下降。根据回复文件，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在报告期内持续下降的原因主要系销

售回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采购付款占采购额的比

例降幅较少所致。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3.75 亿元，

其中 1.24亿元为受限资金。根据申报文件，发行人认为持有的货

币资金及未来实现的利润，可以支付在可转债不转股的假设下的

债券本息金额。8月 16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将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由 8亿元调整为 7.8亿元，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2.2亿元。本次

募投项目之一“智慧医疗物联网云平台升级项目”中的“研发费

用投入”2,435 万元予以资本化处理。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各最近三年及 2023 年前 6月

期间内公司实施的项目数量和项目金额、需要垫付的材料款和劳

务款、项目施工进度和工程款结算周期，说明 2023 年前 6月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为负数且与当期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

差异；（2）对于货币资金受限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前后信息披露

不一致情形；（3）结合上述（1）和（2）相关情况，进一步论证

公司是否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水平，是否

符合《注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4）结合本次募投项目各项

投资中资本性支出情况及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资本化情况，测算本

次募投项目中实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金额，并论证补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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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的比例是否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是否符合《证券期

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3）（4）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

等情况，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

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书面说明。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

回复，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

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

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

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募

集说明书中。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

集说明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募集说明书所做

的任何修改，均应先报告本所。 

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

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发行人、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

当保证回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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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5 日 


